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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並進的全面服務與時並進的全面服務與時並進的全面服務與時並進的全面服務 

電訊管理局總監區文浩 

 

基本電話服務是生活必需品，任何人都應能獲得這服務。現在電訊盈科根據牌照

條款履行提供全面基本電話服務的義務，即是任何人，無論居住在甚麽地方，包

括新界偏遠鄉村，只要肯付出與市區用户相同的標準價格，都有權要求電盈提供

基本電話服務，即使向這用户提供服務是虧本的，電盈也不能拒絶。履行全面服

務義務當然會為電盈帶來成本，目前只有電盈須履行這項義務，為了維持一個公

平的競爭環境，全面服務義務成本須由市場上各有關營辦商公平分攤，目前的安

排是由對外電話(IDD)服務商根據每年傳送的客戶通話量分攤。IDD服務用戶的

通話費，其實已包括若干全面服務義務補貼在內，不過每分鐘少於 1仙，幾乎是

不能察覺的水平。 

 

現在社會邁向資訊時代，從互聯網上可獲得的資訊日漸複雜，將來很多電子服

務，例如電子教育都需要寛頻支持。基本電話服務雖然可提供窄頻撥號上網功

能，但可能應付不了資訊社會的需求。能接駁寛頻服務與不能接駁寛頻服務的分

別將成為「數碼鴻溝」。這帶出了一個問題 ── 寛頻服務是否已變成生活必需

品？全面服務義務應該擴濶至包含寛頻服務嗎？ 

 

現在，通過市場競爭，寛頻服務的價格已下降至幾乎每個家庭均能負擔的水平，

69%的家庭已經接上寛頻服務，76%的家庭有至少兩個寛頻服務商可供選擇，政

府亦有機制為所有學校和圖書館接上寛頻服務，銅線上的 ADSL科技已可把起

碼的寛頻服務接至 98%的家庭，其餘 2%的家庭多是在偏遠鄉村，如果現在把全

面服務義務擴展到寛頻，營辦商須鋪光纖把寛頻服務擴展到這些偏遠地區，這會

引致全面服務義務成本大幅增加，成本效益值得商榷。幾年後，當寛頻無線接入

科技較為成熟時，接駁偏遠地區的成本會大幅下降，到時，是否有營辦商會以商

業原則向這些地區提供服務，有待觀察，所以目前似乎不是把全面服務義務擴展

到寛頻的適當時候。 

 

另外一個問題是全面服務義務成本到底應由全體納稅人負擔，還是由電訊用戶負

擔。有人以政府出資二億一千萬為政府場地鋪設Wi-Fi無線上網設施為例，認為

政府也應負擔全面服務成本。但是，政府為政府場地鋪設Wi-Fi，就等於為自己

的地方提供照明、空調和其他設施一樣，不能與為所有家居提供寛頻服務相提並

論。由政府資助偏遠地區的電訊服務，在外國也有很多例子，但它們都是幅員廣

濶的國家，偏遠地區的電訊服務不能以商業形式經營。在香港這城市裏，由行業

內部業務互相補貼的方式支付全面服務義務成本已是運行多年，對電訊服務價格

影響輕微，似乎無必要作出改變。再者，由行業內業務互相補貼的方式維持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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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或虧損的服務，也是公用事業的一般做法。 

 

反而，較急切的問題是全面服務義務成本的分攤方法。隨着寛頻電話日益普及，

很多對外通話已通過互聯網傳送，繞過傳統電話網絡。目前根據通過傳統電話網

絡每年對外電話(IDD)通話量的分攤成本方法是否公平和可否長久維持下去，是

電訊局需要考慮的問題。目前的分攤方法源於專營時代，當時，本地電話服務的

虧損由 IDD服務的利潤補貼，現在，本地電話服務整體不再虧損，IDD服務的

利潤也由於激烈競爭而大幅下降，所以，有需要考慮改變成本分攤方法。目前的

方法有些像由渡輪乘客補貼虧損的巴士路線，較合理的方法是由本地電話用戶負

責本地電話全面服務義務成本，一個正被考慮的方案就是以電話號碼數目為基礎

的分攤方法。 

 

促進電訊基建投資需要一個清晰和與時並進的規管環境，全面服務義務是規管環

境的一個重要環節。電訊局已就全面服務機制進行公眾諮詢，將會盡快作出結論。 


